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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情    書 

 

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分類制度 (俗稱：二類謄本) 內政部地政

司日前擬將目前土地及建物謄本之登記名義人隱匿出生日期、部分

統一編號、部分住址（原二類謄本僅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

出生日期，其他如地址均完整公開），此制度對本不動產仲介業產生

極大不便，對於交易安全上本會有極大顧慮，本會認為原有二類謄

本制度實施良好，不應少數過於注重個人隱私之抗議行為而變更實

施多年之土地登記謄本制度。 

    敬愛的陳超明立委、徐耀昌立委對我產業向來十分關心，對於

產業發展及從業人員福祉更是關懷備至，懇請協助，希望能發揮以

往主持正義、關懷本不動產仲介業之熱情，期在內政部怠忽職守下，

能夠力挽狂瀾，則我產業幸甚，全國不動產經紀業及全體從業人員

必當感恩載德！ 

 

 

 

 

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全體理監事、全體會員公司暨從業人員  敬祈順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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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情人：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李同榮 理事長 

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郭子立 理事長 

高雄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蔡松晏 理事長 

台灣省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 黃俊欽 理事長 

新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張世芳 理事長 

桃園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徐本清 理事長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林金雄 理事長 

基隆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丁大海 理事長 

新竹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許清淵 理事長 

新竹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邱振瑋 理事長 

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陳騰玉 理事長 

南投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吳俊邦 理事長 

彰化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夏念祧 理事長 

雲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張有希 理事長 

嘉義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陳文祥 理事長 

台南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楊瑞興 理事長 

台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黃明成 理事長 

屏東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邱奕勝 理事長 

台東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馮石山 理事長 

花蓮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鍾換仁 理事長 

宜蘭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邱錫奎 理事長 

暨全省 6,000 家會員公司、100,000 人從業經紀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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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內政部地政司日前進行研商土地登記及地價資料謄本分類制度擬將目前

土地及建物謄本之登記名義人隱匿出生日期、部分統一編號、部分住址（原

二類謄本僅隱匿登記名義人之統一編號、出生日期，其他如地址均完整公

開），本會認為原有二類謄本制度實施良好，不應少數過於注重個人隱私之抗

議行為而變更實施多年之土地登記謄本制度，影響數十年土地公示原則。  

 

貳、本會主張 

本全聯會主張應維持第二類謄本開放供一般民眾及具有法律上法定職責或通

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之利害關係人或登記名義人、代理人得申請

調閱之原則不變，以下主張如下： 

 

一、現行謄本(土地、建物)實施制度符合物權公示原則 

1.具備定分止爭的功能 

2.保障維護交易次序 

3.資訊透明、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4.符合不動產公示原則 

 

二、關於現行謄本公開所有權人地址始能物權公示原則具體落實 

1.保障買受人能夠預為查閱、求證出賣人之真實性、避免交易之不確定性風

險增高 

2.保障輔助交易人能依其法定職責預為調查及求證、盡其解明義務 

3.避免出賣人故意或過失隱匿相關之資訊 

4.違反不動產交易正常之慣性，因為不動產交易豈有買受人欲買不動產需要

要求出賣人預為提供及揭露相關資訊 

5.違反世界潮流，不動產交易現行全世界百分之七八十皆由交易輔助人協助

完成交易，豈能對交易輔助人嚴苛限制。 

6.減少市場流通、影響流通市場並使地方稅大幅減少影響稅收 



 4 

三、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本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以降及民法第 567 條，賦予交易輔助人即

本不動產經紀業及其從業人員有其一定法定職責，應負調查、解明相關義務，

如今僅用授權法規(土地法 37條之 1第 2項授權訂定土地登記規則)豈能違反

本不動產經紀業之法定職責。 

 

四、建議修正相關法規及配合本業倫理規範推動 

1.建議、修正授權法規土地登記規則草案條文第 24 條之 1 第 2 項：登記名義

人或其代理人、具有法律上法定職責或通知義務或權利義務得喪變更關係之

利害關係人得申請前項第二款並附完整住址之資料。以符合法律保留與法律

賦予本不動產經紀業之法定職責之正確性(參照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22

條以降及民法第 567 條) 

 

2.再配合不動產倫理規範第三章第 21 條「不動產仲介業及不動產經紀人員不

得在夜間九點以後開發案源。但經當事人同意或業務尚在執行中，不在此限。」

與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 7 條第 6 項「第二項全國聯合會應訂立經紀業倫

理規範，提經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備查。」、及第 29 條

第 1 項第 2 款與第 2 項「違反第二十四條之一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二十四條

之二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經紀業經依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或第三款處罰並限期改正而屆期未改正者，應按次處罰。」  

 

參、全聯會對於內政部地政司擬修正二類謄本將豋記名義人之資料作部份隱

匿之作法表示反對意見 

 

    對於內政部地政司擬修正二類謄本將豋記名義人之資料作部份隱瞞實屬

不妥，本全聯會主張應維持第二類謄本開放供一般民眾申請調閱之原則。理

由如下： 

 

一、目前施行之謄本分類制度符合物權公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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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權公示制度被世界各國立法所採納並作為一項重要的制度或者原則予

以規定，除了其本身所體現的正義、秩序和效益等法的基本價值以外，有其

自身的獨特價值。具體表現在： 

 

1.物權公示制度可以明確物權的權利歸屬，定分止爭 

 

    以不動產物權登記為例，由於不動產物權的公示方法為登記，通過登記

就能確定某項不動產歸誰所有，登記簿上所記載的權利人實際上就是對該不

動產的權屬在法律上的確認。換言之，凡是在登記簿上所記載的權利人，就

是法律所承認的享有不動產權利的人。即使登記發生錯誤，在登記沒有更改

以前，也只能推定登記記載的人為權利人。一旦實行了登記就是對物權最有

效的界定，這即是物權公示的“定分”功能。此外，在同一不動產上存在著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內容上相互矛盾的權利時，也應當以登記時間的先後來確定

應當確認和保護哪一個物權。因為按照一物一權原則，在一個標的物上設定

兩個以上相互衝突的不動產物權的，各項物權的效力以登記的先後順序為

準，登記在先的權利優先實現，此種情形之下即是物權公示的“止爭”功能。 

 

2.物權公示制度有助於維護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 

 

    物權公示制度使各種物權權屬、設立等相關情況得以全面公開，讓交易

相對人充分瞭解其交易對象所屬的物權狀況，預防了欺詐等行為，保證了交

易的安全，客觀上也建立起誠實信用的交易秩序。 

 

3.物權公示制度有助於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進物的迅速流轉，

使物盡其用 

 

    由於物權公示制度使物權信息公開化，交易當事人無須再花時間和精力

去考查其交易相對方的物權上是否存有瑕疵，這樣當事人就節約了交易成

本，可以快速地完成交易。此外客觀上由於交易的方便，交易次數增多，物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8%8D%E5%8A%A8%E4%BA%A7%E7%89%A9%E6%9D%83
http://wiki.mbalib.com/zh-tw/%E6%A0%87%E7%9A%84%E7%89%A9
http://wiki.mbalib.com/zh-tw/%E7%89%A9%E6%9D%83%E7%9A%84%E6%95%88%E5%8A%9B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F%9D%E8%AF%81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98%93%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98%93%E6%95%88%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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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的客體流轉速度也加快，達到了物盡其用的效果。 

 

二、內政部以民眾陳情或媒體報導之騷擾事件推定均為房仲所為，邏輯顯然

不通 

 

    業務開發引起之擾民事件並非只有房仲業，大部分恐為非法業者所為，

其中包括土地開發業者、都更整合者、甚至個人工作室等，如貿然停止二類

謄本申請乃因噎廢食，且無法完全杜絕擾民事件。政府應該全面檢討「許可

性行銷」之制度健全化之問題，並非貿然停止二類謄本之申請，顯有頭痛醫

頭、腳痛醫腳之餘。 

 

三、在無法直接證明擾民事件與謄本利用之關連性，輕易修訂謄本分類制度

必無法杜絕擾民事件 

 

    如前述土地謄本利用與擾民無必要關聯下，若輕易修訂謄本分類制度或

修改第二類謄本後，其擾民事件是否真能完全杜絕擾民事件嗎？答案應屬否

定。相對反而其資料來源不明下，非法業者擾民將更肆無忌憚。 

 

四、貿然修改謄本分類之內容，將使地政士法第 18 條形同具文 

 

    按地政士法第 18 條規定，地政士於受託辦理業務時，應查明委託人確為

登記標的物之權利人或權利關係人，並確實核對其身分後，始得接受委託。

在受理委託而地政士無法透由第二類謄本查得委託人相關資訊時，又如何接

受當事人委託？雖本次修正僅部分隱瞞資訊，但土地交易動輒上百上千萬，

豈可用推斷方式來臆測登記名義人？糾紛必定層出不窮。 

 

肆、對於內政部擬修正二類謄本之相關規範及限制顯違反法律授權規範，本

會表達反對，茲簡述理由如下： 

一、對於房仲受理買方委託承購時應賦予調閱詳細之二類謄本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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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正之二類謄本規範允都市更新於一定比例得聲請相關人之二類謄本

詳細資料，卻禁止我房仲受委買當事人之委託承購申請無隱匿之二類謄

本，顯不合理。 

 

二、內政部對二類謄本之作法應原則開放供一般人查詢，除非民眾要求隱匿

相關資料才給予隱匿二類謄本 

如同中華電信號碼之方式，原則公開查詢，例外受理民眾申請隱匿查詢資

料時才不予公開之原則。物權公示原則是實施數十年來民法之黃金條款，內

政部竟因少數民眾抗議而擅自將謄本資料隱匿，顯然過於保護私有利益而妨

害一般大眾之交易安全。本會建議內政部應原則維持原有開放制度，如接受

民眾申請隱匿資料之要求始為做部分處理，如此公眾及個人利益始能兼顧。 

 

伍、結論 

 

本會再次強調主張於物權公示、公信原則本全會認為原第二類謄本現狀應予

維持，內政部不應少數民眾之不滿卻疏忽我國實施已久之民法物權之精神 

 

一、基於物權公示、公信原則本全會認為原第二類謄本現狀應予維持 

    有關物權公示制度除可以明確物權的權利歸屬，定分止爭外，另有助於

維護交易秩序，保障交易安全。此外，有助於減少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

促進物的迅速流轉，使物盡其用。本制度實施多年，已有效防範犯罪，避免

財產損失無計其數，現將第二類謄本作部分隱藏，實有給予有心犯罪之人可

趁之機，不可不慎。 

 

二、未必所有登記名義人支持隱藏部分原已公開之資訊 

    內政部未先徵詢登記名義人是否願公開資訊，即先將登記名義人資訊做

部分隱瞞，此舉無意預先剝奪希望將資訊公開之登記名義人之權利，內政部

僅以少數人之意見卻忽略絕大多數沉默人的意見，顯然有欠考慮。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98%93%E6%88%90%E6%9C%AC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A%A4%E6%98%93%E6%95%88%E7%8E%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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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議地政機關應於受理登記名義人對於個人訊息之隱匿申請始得隱匿，

否則仍應遵循物權公示原理原則維持目前謄本公開現狀 

事實地政機關應接受登記名義人主動申請隱匿相關資訊時，主管機關才做隱

匿部分資訊，否則原則仍應遵循物權公示原則，不應將所有登記名義人資訊

隱匿。 

 

四、內政部推動新修正之二類謄本制度，必然無法解決所謂民眾遭騷擾之民

怨 

    內政部所提出之修正作法其目的主要是『民眾陳情遭受騷擾』。但我們要

說的是，對民眾所稱騷擾及侵犯個資行為，並非全然是我合法經紀業所為，

合法經紀業者如有違反相關規定自有本會之規範處理，但我們要問民眾受騷

擾恐絕大多數是非法業者，是政府取締非法業者不利下所產生之嚴重後果，

此不應全面歸責於我合法業者，在絕大多數非法業者未予全面取締前，任何

修正之法案仍無法解決騷擾存在，反而會變本加厲，因所有資訊全面地下化，

民怨必定四起。 

 

五、基於本不動產經紀業之法定職責，應賦予完整謄本之調閱權利或至少各

不動產仲介公會查調完整謄本之權利 

本不動產經紀業及其從業人員有其一定法定職責，應負調查、解明相關義務，

故賦予調閱二類謄本之權利實屬必要，另至少應由各不動產仲介公會得查調

完整謄本之權利。 

 

六、對於房仲受理買方委託承購時應賦予調閱詳細之二類謄本權利 

新修正之二類謄本規範允都市更新於一定比例得聲請相關人之二類謄本詳細

資料，卻禁止我房仲受委買當事人之委託承購申請無隱匿之二類謄本，顯不

合理，故內政部應賦予調閱詳細之二類謄本權利。 

 

七、內政部對二類謄本之作法應原則開放供一般人查詢，除非民眾要求隱匿

相關資料才給予隱匿二類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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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權公示原則是實施數十年來民法之黃金條款，內政部竟因少數民眾抗議而

擅自將謄本資料隱匿，顯然過於保護私有利益而妨害一般大眾之交易安全。

本會建議內政部應原則維持原有之開放制度，未兼顧民眾之需求在民眾申請

隱匿資料之要求始為做部分處理，如此公眾及個人利益始能兼顧。 

 

連署人： 

 

 

 

 

 

 

 

 

 

苗栗縣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